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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他山之石─美國沙賓法案的吹哨制度

 後安隆的沙賓法案(Sarbanes-Oxley Act of 2002)

第806條

如果員工「合理相信」公發公司有違反「防止詐欺股東」之聯邦法
律或SEC所發布法律，向相關機關提供資訊或協助調查；或提起、
參與法律程序或作證，公司不得予以解雇、降級、停職、威脅騷擾
或歧視。

第1107條

任何人對提供違反聯邦法規相關資訊給執法機關之人，意圖報復並
採取不利檢舉人之行為（包含干預其工作或生計），得處以10年以
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罰金。

第1514A(C)

吹哨者受到僱主報復性不利處分，可獲得得救濟包括：復職（含年
資）；給付積欠薪資及利息；補償任何因不平等待遇所引發的特別
損害，包含訴訟費用、專家證人費用及合理的律師費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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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法令下的吹哨制度(1/2)

 若干吹哨法令只處理「刑事訴訟程序」，例如：

 證人保護法，保護對象為刑事案件及檢肅流氓案件之證人；

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窩裡反條款，在犯罪後自首或偵查中自白，並查獲其
他共犯者，得免刑或減輕其刑。

 若干吹哨法令保障對象只限於「特定人員、行業或案件」，例如：

 勞動基準法第74條，保障對象為對違反法令的事業單位提出申訴的「勞工
」；

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，係規範金融控股公
司及銀行業之內部檢舉制度。(第34條之2，20180930施行)。

 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，保障對「貪污瀆職案件」提出檢舉之人；

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受理民眾檢舉金融違法案件獎勵要點，保障對｢金融
違法案件」提出檢舉之民眾。

 若干吹哨規範「無強制力」，例如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、上市上櫃公
司誠信經營守則、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例及其他企業倫理
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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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法令下的吹哨制度(2/2)

 小結

 我國現行的揭弊者保護機制，散見於各部法規，由不同機關執行；
且配套措施未盡完整。

 目前法務部廉政署制定的「揭弊者保護法」草案，以公部門揭弊者
的保護為主

 銓敘部表示，「揭弊者保護法」草案衝擊機關組織文化、公務
倫理等，建議法務部再審慎評估。

 行政院希望「揭弊者保護法」草案納入私人企業揭弊。

 針對私人企業部分，法務部亦在研議「公益通報者保護法」草
案，細節還待討論。

 丁守中等立委於103年間提出「公益揭露人保護法」草案，鍾孔
炤等立委於106年提出「公益通報者保護法」草案，均含括公私
部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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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現實及人性出發的制度思考

 違法者與他者的資訊落差關係/資訊不會隨便流動到犯罪者之外

 潛在的吹哨適格者/共犯最可能有資訊

 小蝦米對大鯨魚的問題/嚴重的治理問題，通常是結構犯罪

 吹哨者的決意因素/何以分手，何以不安靜地離開

 如何程度的資訊才能支撐吹哨/資訊完整性的困難

 同處在一個企業之內不可避免的同溫層效應，讓挺身吹哨壓力加大/理
念不合的人早就先離開了

 就算留下來又如何/可能遭到報復的問題

 下一份工作在哪裡/文化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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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吹哨制度在規範設計上的侷限

 吹哨制度規範設計可能嘗試的方向

獎勵金的誘因

自身法律責任的減免

工作權的保障，不得報復

吹哨者的匿名及保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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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吹哨制度在規範設計上的侷限

 吹哨制度規範設計的困難及侷限

 獎勵金的誘因是否足夠？如果是共犯，領到的獎勵金不夠賠；如非
共犯，縱想領取獎勵金，亦無資訊。

 刑事責任縱可減免，但民事責任涉及利害第三人，減免恐有困難。

 獨善其身的文化，不喜出頭，報喜不報憂。

 縱使法律規範不得報復，但報復的形式有很多種。

 下一份工作在哪裡？不忠誠的印記。

 保密制度，常是口惠而不實。

 人身安全，法律無法給予絕對的保證。

 吹哨的層級要多高？是否一律向公部門吹哨？成本過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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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對吹哨制度務實而非過高的期待─代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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